
 (中文譯本) 

 
HSBC Bank USA, National Association （作為受託人） 

（「受託人」） 
 

委任接管人通知書 
 
謹此通知持有本通知書附表A所列由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發行人」）

發行的債券之持有人（分別為「債券」及「債券持有人」）。 
 
受託人在過去多份違約事件通知書已經知會債券持有人，表示發生涉及各系列債券的

違約事件。受託人根據債券的條款及條件第 10(a)條（以提述形式納入受託人與發行人

於 2000 年 3 月 30 日簽訂的主要信託契據（「主要信託契據」）），於 2009 年 6 月 25
日就系列 5 及系列 9 的債券向發行人發出提早到期通知書（「發行人提早到期通知

書」），知會發行人債券已根據各相關補充信託契據即時到期，須按債券各自的贖回

款額連同任何應計利息付款。由於系列 6 及系列 7 的債券經已到期，故此並無就該等

系列的債券發出發行人提早到期通知書。 
 
由於發行人未能支付有關債券的本金，已抵押物業（定義見有關債券各自的補充信託

契據）的抵押已可強制執行，而受託人已經有權（除其他事項外）就已抵押物業委任

接管人。 
 
於 2010 年 12 月 20 日，受託人已經委任羅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地址為香港中環太

子大廈 22 樓）的 Donald Edward Osborn、Anthony David Kenneth Boswell 和 Marie 
Claire Rowbotham 為已抵押物業的接管人（「接管人」）。接管人已設立網站

(www.pwchk.com/minibonds)，登載有關其職責的詳細資料。謹請債券持有人瀏覽該網

站。 
 
債券持有人如對受託人有任何疑問，請透過電郵聯絡受託人的代表，電郵地址：

lbnyinquiries@us.hsbc.com。 
 
本通知書由 
HSBC Bank USA, National Association 
（作為受託人） 
發出 
 
日期：2010 年 12 月 22 日 
 
 
 

(中文譯本如與英文版本有歧異， 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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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
 

發行人 系列 國際證券識別編碼（ISIN) 
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系列 5 XS0170735160 
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系列 6 XS0175992246 
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系列 7A XS0180628108 
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系列 7B XS0180628017 
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系列 9A XS0189470726 
Pacif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Limited 系列 9B XS0189471377 

 
 

(中文譯本如與英文版本有歧異， 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